
证券代码：002458�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4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2014年09月03日接控股股

东曹积生先生通知，曹积生先生将其所持部分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权进行了质押，现将股权质

押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曹积生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144,492,6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79%）。2014年08月29日，曹积生先生将其持有的1,50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27%）股权质押给恒丰银行烟台华茂街支行，质押双方已于2014年09月01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股权质押冻结起始日期为2014

年08月29日。

截至本公告日，曹积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44,492,660股，其中处于质押状态8,539.00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0.01%。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09月04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2014-057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

解除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9月3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的通知：根据其与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的有关规定，李建华先生将其持有的原质

押给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7,39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51%）已解除质押，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解除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 李建华先生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1,912,800股和高管锁定股132,

580,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3.52%， 其中： 已质押股份共计150,790,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73%。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九月三日

股票简称：内蒙华电 股票代码：600863� � � �编号：临2014-031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上网电价调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华电"或"公司"、"本公司"）于近日接

到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自治区各有关电力企业《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疏导发电企业环保电价矛盾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内发改价字【2014】1225号）。现将

涉及公司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降低燃煤发电企业脱硫标杆上网电价

涉及公司降价区域、 降价标准为内蒙古西部电网燃煤发电企业脱硫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

时降低1.2分钱，调整后的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税、含脱硫、脱硝和除尘电价，下同）按每

千瓦时0.3004元执行。

未执行标杆电价的燃煤发电企业上网电价按照上述标准同步下调。

电网企业与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结算电价标准，按所在电网燃煤发电企业含脱硫、脱硝和

除尘电价的标杆上网电价执行。

二、适当降低燃煤发电企业外送电价格

涉及公司降价区域、 降价标准为网对网内蒙古西部电网向华北电网送电价格每千瓦时降

低1.2分钱，按每千瓦时0.3525元执行。点对网内蒙古西部地区向华北电网直接送电电厂上网电

价每千瓦时降低0.7分钱，按照每千瓦时0.3526元执行。

三、解决脱硝、除尘等电价矛盾

将上述降价空间主要用于疏导脱硝、除尘环保电价矛盾。对脱硝、除尘排放达标并经环保

部门验收合格的燃煤发电企业，电网公司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分别支付脱硝、除尘电价每千瓦时

1分钱和0.2分钱。

四、以上电价调整自2014年9月1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710� � � �证券简称：天兴仪表 公告编号：2014-051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第一笔搬迁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补偿款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兴集团"）及本公司（以下简

称"天兴仪表"） 均属龙泉驿区人民政府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于2011年1月28日签署协议

范围内的政策性调迁企业， 因龙泉驿区国有土地储备中心需对龙泉驿区十陵街道办事处来

龙村区域的国有土地进行征收，涉及本公司在该区域的房屋建筑物需要进行搬迁。由于本次

收购标的中的土地产权属于天兴集团， 而大部份房产产权属于天兴仪表， 根据地方政府规

定，应以天兴集团名义与成都市龙泉驿区土地储备中心签定《国有土地收购合同》。

2013年12月26日, 成都市龙泉驿区土地储备中心与天兴集团签订了 《国有土地收购合

同》，收购天兴集团位于龙泉驿区十陵镇的四宗国有工业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收购宗地上的构

筑物、附作物。

2014年3月7日，本公司与天兴集团签订《国有土地征收赔偿款分配协议》。协议主要内容

为：经天兴集团与天兴仪表协商并签订协议，以天兴集团名义与成都市龙泉驿区土地储备中

心签定《国有土地收购合同》，所获赔偿价款总额按照天兴集团50.1％、天兴仪表49.9％进行

分配，所属天兴仪表的赔偿款由天兴集团代收后于15个工作日内转付给天兴仪表。

根据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下发的《关于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和成都天兴仪

表股份有限公司搬迁补偿资金的函》，成都天兴仪表(集团)有限公司(含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

限公司)老厂区207.98亩土地及地上构筑物、附作物，分配搬迁补偿资金46,459万元。其中，本

公司按49.9％分配，可分得赔偿款23,183.041万元。

上述事项经公司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及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有关情况详见公司2014年3月8日及2014年6月28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房产随土地收储的公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及《〈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公司本次收到补偿款的情况

近日，成都市龙泉驿区土地储备中心支付了第一笔搬迁补偿款。2014年9月2日，本公司已

收到天兴集团转付的第一笔搬迁补偿款2,168.6041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搬迁属于政策性搬迁。对于上述搬迁补偿款，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3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中，属于

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 停工损失及

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

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余的，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由全体股东共享。 本次收到的搬迁

补偿款对公司当期利润无重大影响。

公司将积极关注其余补偿款的到位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成都天兴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783� � � �股票简称：鲁信创投 编号：临2014-62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权属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新投"）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对山东远大模具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模具"） 同比例增资的议案。

现将有关投资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2014年9月1日，山东高新投四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对远大模具的增资事宜。山东高

新投出资4,526,240.66元，同比例认购远大模具新增注册资本323,534.00元。此次增资完成后，

山东高新投持有远大模具13.82%的股权比例维持不变。

2013年8月13日，山东高新投三届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对远大模具的增资事宜。山东

高新投出资390万元认购远大模具新增注册资本30万元，占远大模具增资后注册资本的1.83%

（详见公司临2013-33号公告）。

2014年3月12日，根据山东省财政厅及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同意山东省高新技术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山东远大模具材料有限公司股权的批复》，经山东高新投四届二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山东高新投出资2644.15万元受让山东省科技风险资金投资的远大模具196.0084

万元注册资本。该次受让完成后，山东高新投持有的远大模具股权比例为13.82%（详见公司

临2014-21号公告）。

二、对外投资的审批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2014年9月1日，山东高新投四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对

远大模具同比例增资的议案。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远大模具成立于2006年，注册地为山东省德州市,法定代表人为曹衍学，注册资本18,696,

200元。

（1）主要产品、技术情况

远大模具所处行业为金属材料及其制品制造中的特种材料制造业，主要产品包括：模具

钢（热作模具钢、冷作模具钢、塑料模具钢）、成品模具（锻造模具、挤压模具、压铸模具等）、

高铁配件（高铁轨道焊接介质、粒状贝氏体心轨、粒状贝氏体翼轨等）、非晶带材及铁芯、石油

机械用TGL钢。

远大模具已于2011年8月顺利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1996环境管理

体系的认证工作。公司核心产品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公司设有独立的科技研究开发中心，并

积极和国内知名院校及科研院所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2011年3月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金属与化学研究所、 山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联合建办"高速铁路特种

金属材料研究开发中心"，针对高速铁路建设的实际需要，研究开发适用于我国高速铁路建设

的特种金属材料。

（2）本次投资情况

山东高新投出资4,526,240.66元同比例增资远大模具， 认购其新增注册资本323,534.00

元。此次增资完成后，山东高新投持有远大模具13.82%的股权比例维持不变。

四、该项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山东高新投对远大模具的投资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本次投资事项完成后，山东高新

投将按照成本法核算其投资收益。截至2014年6月30日，远大模具总资产 35426.85万元，净资

产18551.03万元。2014年1-6月，远大模具实现营业收入 8021.20万元，实现净利润 2105.38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五、备查文件

1、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四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9月2日

关于调整工银瑞信薪金货币市场基金

B类大额申购限制金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9月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薪金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薪金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52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

《

工银瑞信薪金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合同

》、《

工银瑞信薪金货币市场基金招募

说明书

》

的相关规定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调整大额申购限制金额起始日

2014

年

9

月

4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5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暂停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

、

赎回

、

转换转出

、

定期定额投资

）

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薪金货币

A

工银薪金货币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528 00071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

-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50,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 -

注：1、自2014年9月4日起，工银瑞信薪金货币市场基金B类大额申购限制金额调整为5000

万元，恢复正常申购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工银瑞信薪金货币市场基金A类2014年9月4日至9月5日将暂停申购，详见本基金管理

人2014年9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工银瑞信薪金货币市场基金A类2014年

中秋节假期暂停申购业务的公告》。工银薪金货币市场基金A类自2014年9月9日起，申购、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限制金额仍为3000万元。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14年9月4日起，对工银瑞信薪金货币市场基金B类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

累计高于5000万元的申购业务进行限制；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

5000万元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赎回业务等仍照常办理；

3、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11-999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

cn。

工银瑞信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之增利B份额暂停交易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 ）于2014年8月29日在指定媒体及

本公司网站（http://www.icbccs.com.cn）发布了《工银瑞信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增利A份额开放申购、 赎回业务的公告》、《工银瑞信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增利A

份额办理定期份额折算业务的提示性公告》和《工银瑞信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增

利B份额（150128）交易风险提示公告》。基金管理人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增利B于2014

年9月4日至2014年9月9日实施停牌，并拟于2014年9月10日复牌。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9月4日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业

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自2014年9月2日起，我

公司对旗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长亮科技 300348”按指数收益法每日估值，

直至其复牌交易。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免长途费)?,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

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四年九月四日

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4年9月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中信建投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73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4

年

8

月

5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等

法律法规以及

《

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招募

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2014

年

9

月

9

日

赎回起始日

2014

年

9

月

9

日

2�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者应在开放日办理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申购和赎回，具

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销售机构的具体业务办理时

间参见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投资者在

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并被受理的，其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

放日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价格。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申购本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0.01元，追加申购单笔

最低限额为人民币0.01元，具体的最低申购限额及投资金额级差详见销售机构网点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

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确定价”原则，即本基金的申购的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人民币1.00元；

2、“金额申购”原则，本基金的申购以金额申请；

3、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

则开始实施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单笔赎回不得少于1.00份；

2、 基金份额持有人某笔交易类业务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份时，余

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3、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

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赎回费用。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确定价”原则，即本基金的赎回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人民币1.00元；

2、“份额赎回”原则，即本基金的赎回以份额申请；

3、当日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及销售机构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确认；

5、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

则开始实施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1）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E座2层

法定代表人：蒋月勤

联系人：贾欣欣

联系电话：010-59100273

传真号码：010-59100298

（2）网上交易

客户服务电话：4009-108-108

公司网站：www.cfund108.com

开放期间，客户可以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9-108-108（免长途话费）进行业务

相关事宜的问询、开放式基金的投资咨询及投诉等。

5.1.2�场外非直销机构

（1）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2�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

客户服务电话：95577

网址：www.hxb.com.cn

（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客户服务电话：95528

网址：www.spdb.com.cn

（3）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17号

法定代表人：闫冰竹

客户服务电话：95526

网址：www.bankofbeijing.com.cn

（4）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常熟路171号

法定代表人：储晓明

客户服务电话：95523

网址：www.sw2000.com.cn

5.2�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不设场内销售机构。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根据《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和《中信建投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

明书》的有关规定，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基金管理人网站等媒介及时公布每

万份基金已实现收益和7日年化收益率。敬请投资者留意。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

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基

金管理人的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4009-108-108（免长途话费）咨询相关事宜。

（2）基金管理人应接收开放日当天（T日）开放时间结束前受理的申购或赎回申请，在正

常情况下，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T+1日（包括该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日提交

的有效申请，投资者可在T+1日后（包括该日）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

查询申请的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者。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接收

到申购、赎回申请。申购、赎回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购申请及申购份

额的确认情况，投资者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3）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规定若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

投资者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基金

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

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

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投资与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相适应的基金。

特此公告。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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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投资管理程序

本基金采用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

本基金的投资管理程序如下

：

１．

研究员提供研究报告

，

以研究驱动投资

本基金严格实行研究支持投资决策机制

，

加强研究对投资决策的支持工作

，

防止投资决策的随

意性

。

研究员在熟悉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的基础上

，

对债券品种进行综合研究

、

深度分析

，

广

泛参考和利用外部研究成果

；

特别是对于企业信用债券

，

研究员应充分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及行

业发展状况

，

掌握企业真实经营状况

，

定期或不定期撰写提供宏观经济分析报告

、

债券市场运行报告

和发债主体研究报告等并向投资决策委员会和基金经理汇报

。

２．

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并决定基金投资重大事项

投资决策委员会将定期分析投资研究团队所提供的研究报告

，

在充分讨论宏观经济形势

、

债券

和股票市场走势的基础上

，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目标

、

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

，

确定基金的总体投

资计划

。

３．

基金经理构建具体的投资组合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

，

参考研究团队的研究成果

，

根据基金合同

，

依据专业经验

进行分析判断

，

在授权范围内构建具体的投资组合

，

进行组合的日常管理

。

４．

中央交易室独立执行投资交易指令

基金管理人设置独立的中央交易室

，

由基金经理根据投资方案的要求和授权以及市场的运行特

点

，

作出投资操作的相关决定

，

向中央交易室发出交易委托

。

中央交易室接到基金经理的投资指令

后

，

根据有关规定对投资指令的合规性

、

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检查

，

确保投资指令在合法

、

合规的前

提下得到高效的执行

，

对交易情况及时反馈

，

对投资指令进行监督

；

如果市场和个券交易出现异常情

况

，

及时提示基金经理

。

５．

基金绩效评估

基金经理对投资管理策略进行评估

，

出具自我评估报告

。

金融工程小组就投资管理进行持续评

估

，

定期提出评估报告

，

如发现原有的投资分析和投资决策同市场情况有较大的偏离

，

立即向主管领

导和投资决策委员会报告

。

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基金经理和金融工程小组的评估报告

，

对于基金业

绩进行评估

。

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意见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

。

６．

基金风险监控

监察稽核部对投资组合计划的执行过程进行日常监督和实时风险控制

，

包括投资集中度

、

投资

组合比例

、

投资限制

、

投资权限等交易情况

，

风险控制委员会根据市场变化对基金投资组合进行风险

评估

，

并提出风险防范措施

。

７．

投资管理程序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在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

，

有权根据投资需要和环境变化

，

对投资管理

的职责分工和程序进行调整

，

并在招募说明书或其更新中予以公告

。

九、业绩比较基准

中国债券综合指数收益率

中国债券综合指数是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中国全市场债券指数

，

是目前市

场上专业

、

权威和稳定的

，

且能够较好地反映债券市场整体状况的债券指数

。

由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

与中国债券综合指数所覆盖的市场范围基本一致

，

因此该指数能够真实反映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

，

同时也能较恰当衡量本基金的投资业绩

。

在本基金的运作过程中

，

如果法律法规变化或者出现更有代表性

、

更权威

、

更为市场普遍接受的

指数

，

则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告后

，

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变

更

。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通常预期风险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

高于货

币市场基金

，

为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

。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内容

，

保证

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

金的招募说明书

。

本投资组合报告截至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２４５

，

９７９

，

１６５．４８ １３．９１

其中

：

股票

２４５

，

９７９

，

１６５．４８ １３．９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

，

４５８

，

６０４

，

０５２．００ ８２．４９

其中

：

债券

１

，

４５８

，

６０４

，

０５２．００ ８２．４９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５

，

２７６

，

９５８．３５ １．４３

７

其他资产

３８

，

３４４

，

０８０．０６ ２．１７

８

合计

１

，

７６８

，

２０４

，

２５５．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２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 －

Ｂ

采矿业

９

，

６２９

，

７２３．４４ ０．７５

Ｃ

制造业

１５１

，

２６２

，

７６３．０４ １１．８０

Ｄ

电力

、

热力

、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 －

Ｆ

批发和零售业

－ －

Ｇ

交通运输

、

仓储和邮政业

４０

，

６９４

，

４６７．５６ ３．１７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３９

，

５９９

，

７１１．４４ ３．０９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Ｎ

水利

、

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

、

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Ｒ

文化

、

体育和娱乐业

４

，

７９２

，

５００．００ ０．３７

Ｓ

综合

－ －

合计

２４５

，

９７９

，

１６５．４８ １９．１８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２７１１

欧浦钢网

１

，

０５８

，

６４９ ４０

，

６９４

，

４６７．５６ ３．１７

２ ３００２９８

三诺生物

１

，

０１４

，

５６５ ４０

，

４８１

，

１４３．５０ ３．１６

３ ６００５８７

新华医疗

３８９

，

８８２ ２９

，

０６５

，

７０３．１０ ２．２７

４ ３００１６８

万达信息

１

，

２７９

，

９６２ ２３

，

４８７

，

３０２．７０ １．８３

５ ３００２０７

欣旺达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１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

６ ００２３４９

精华制药

６８６

，

６９５ １２

，

６７６

，

３８９．７０ ０．９９

７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１

，

８２７

，

２７２ ９

，

６２９

，

７２３．４４ ０．７５

８ ６００４２２

昆明制药

４４９

，

９８１ ９

，

４５４

，

１００．８１ ０．７４

９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５４０

，

０００ ９

，

１４７

，

６００．００ ０．７１

１０ ００２０２２

科华生物

３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９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４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１２０

，

９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９．４３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４８

，

５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３９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２４８

，

５６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３９

４

企业债券

７４８

，

０３７

，

８２３．９０ ５８．３４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３４１

，

０９５

，

２２８．１０ ２６．６０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

，

４５８

，

６０４

，

０５２．００ １１３．７６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２

，

７９６

，

５７０ ３０１

，

９４５

，

６６２．９０ ２３．５５

２ １２６０１８ ０８

江铜债

１

，

０４７

，

９９０ ９５

，

９９５

，

８８４．００ ７．４９

３ １２６０１９ ０９

长虹债

９９３

，

２４０ ９４

，

７８４

，

８９３．２０ ７．３９

４ １３８０１２４ １３

晋中公投债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６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６．２９

５ １２２２９０ １３

包钢

０１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２６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尚未在基金合同中明确国债期货的投资策略

、

比例限制

、

信息披露等

，

本基金暂不参与国

债期货交易

。

（

２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

３

）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是否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

或在报告编

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的股票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因山东省青岛市

“

１１．２２

”

中石化东黄输油管

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接受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调查处理结果

。

本基金投资上述债券的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本基金持有的前十名证券的其余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

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

处罚的情形

。

（

２

）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

３

）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４１

，

０３７．８９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９

，

９８９

，

１６９．９８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８

，

０５１

，

６４３．５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６２

，

２２８．６２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８

，

３４４

，

０８０．０６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３０１

，

９４５

，

６６２．９０ ２３．５５

２ １１００２２

同仁转债

２０

，

５８８

，

４００．００ １．６１

３ １１００１６

川投转债

１４

，

２０４

，

３００．００ １．１１

４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２

，

１９８

，

８６５．２０ ０．１７

５ １１００２４

隧道转债

２

，

１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

６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

，

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

、

诚实信用

、

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

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Ａ

类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

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９９％ ０．３９％ ４．０７％ ０．０８％ －２．０８％ ０．３１％

２０１３

年度

１．０１％ ０．５４％ －３．７５％ ０．０８％ ４．７６％ ０．４６％

２０１２

年度

１３．７４％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０６％ １３．３７％ ０．２８％

２０１１

年度

－５．０７％ ０．３６％ ２．４０％ ０．０９％ －７．４７％ ０．２７％

２０１０

年度

９．８３％ ０．３４％ －０．５２％ ０．０７％ １０．３５％ ０．２７％

２００９

年度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３．４０％ ０．１８％ －０．４１％ ０．０３％ ３．８１％ ０．１５％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２６．３３％ ０．３８％ １．９９％ ０．０７％ ２４．３４％ ０．３１％

Ｃ

类

阶段

份额净值增长

率

①

份额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８４％ ０．３８％ ４．０７％ ０．０８％ －２．２３％ ０．３０％

２０１３

年度

０．５８％ ０．５４％ －３．７５％ ０．０８％ ４．３３％ ０．４６％

２０１２

年度

１３．２０％ ０．３４％ ０．３７％ ０．０６％ １２．８３％ ０．２８％

２０１１

年度

－５．４６％ ０．３６％ ２．４０％ ０．０９％ －７．８６％ ０．２７％

２０１０

年度

９．４６％ ０．３３％ －０．５２％ ０．０７％ ９．９８％ ０．２６％

２００９

年度

（

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３．２０％ ０．１７％ －０．４１％ ０．０３％ ３．６１％ ０．１４％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今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２３．８２％ ０．３８％ １．９９％ ０．０７％ ２１．８３％ ０．３１％

注

：

业绩比较基准

＝

中国债券综合指数收益率

。

十三、基金的费用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与基金运作相关费用列示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

３

）

基金财产划拨支付的银行费用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

５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

６

）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

７

）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

８

）

从

Ｃ

类基金份额基金财产中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

（

９

）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

２．

与基金运作相关费用计提方法

、

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０％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

若遇法定节假

日

、

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

，

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

（

２

）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

，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

若遇法定节假

日

、

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

，

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

（

３

）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０％

。

本基金销

售服务费将专门用于本基金的销售与服务基金份额持有人

，

基金管理人将依法进行相关信息披露

。

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０％

年费率计提

。

计算方法如下

：

Ｈ＝Ｅ×

年销售服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

，

经基金

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划出

，

由基金注册登记机构代收

，

基金注册

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等

；

若遇法定节假日

、

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

无法按时支付的

，

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

（

４

）

除管理费

、

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

，

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

议的规定

，

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

，

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

（

二

）

与基金销售相关费用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基金申购费

，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

本基金申购费用

由投资人承担

，

不列入基金财产

，

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

销售

、

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本基金的

申购费率如下

：

单次申购金额

Ｍ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Ｃ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０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５％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每次

１０００

元

投资人同日或异日多次申购

，

须按每次申购所对应的费率档次分别计费

。

当需要采取比例配售

方式对有效申购金额进行部分确认时

，

投资人申购费率按照申购申请确认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

。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

Ａ

类和

Ｃ

类基金份额均收取赎回费

。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

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入基金财产

，

其余用于支付

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

本基金的

Ａ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

持有基金时间

Ｔ Ａ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１０％

１

年

≤Ｔ＜２

年

０．０５％

Ｔ≥２

年

０

注

：

上表中

，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

本基金的

Ｃ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如下

：

持有基金时间

Ｔ Ｃ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Ｔ＜３０

天

０．１０％

Ｔ≥３０

天

０

投资人通过日常申购所得基金份额

，

持有期限自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登记之日起计算

。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并最迟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

式实施日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

，

针对以特定交易方式

（

如网上交易

、

电话交易等

）

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

展基金促销活动

。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

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

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对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布的

《

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号

》

进行

了更新

，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

为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

１

、

在

“

重要提示

”

中

，

对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期以及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期进

行了更新

。

２

、

在

“

三

、

基金管理人

”

部分

，

更新了

“（

一

）

基金管理人概况

”、“（

二

）

主要人员情况

”

中的相关信息

。

３

、

对

“

四

、

基金托管人

”

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更新

。

４

、

在

“

五

、

相关服务机构

”

中

，

对销售机构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

５

、

在

“

九

、

基金的投资

”

中

，

对

“（

十一

）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

内容进行了更新

。

６

、

在

“

十

、

基金业绩

”

中

，

对基金业绩进行了更新

。

７

、

在

“

二十二

、

其他应披露事项

”

中

，

更新了本次更新内容期间的历次公告

。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4日


